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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9531《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的第1部分。GB/T19531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测震;
———第2部分:电磁观测;
———第3部分:地壳形变观测;
———第4部分:地下流体观测。
本文件代替GB/T19531.1—2004《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 第1部分:测震》,与GB/T19531.1—

200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地噪声”和“地噪声水平”的定义(见3.1、3.2,2004年版的3.1.1、3.1.2);

b) 删除了海浪干扰源,地震计安放位置与海浪干扰源之间的最小距离(见2004年版的表1);

c) 增加了新的干扰源种类,地震计安放位置与风电场干扰源之间的最小距离(见表1);

d) 增加了地噪声水平随深度的衰减关系(见第7章);

e) 更改了环境地噪声水平计算方法(见附录A,2004年版的4.1、附录A);

f) 增加了中国陆地背景噪声区域划分表中的港澳台地区(见附录B,2004年版的附录C);

g) 删除了地球正常噪声模型(见2004年版的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福建省地震局、中国地

震局第二监测中心、广东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房立华、王长在、巫立华、牟磊育、刘红俊、王闯、蒋策、吕作勇、苏伟、彭朝勇、

陈宏峰、廖诗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4年首次发布为GB/T19531.1—2004;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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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是指地震监测设施正常工作所要求的周围环境,由地震监测设施周围各种因素

的总体构成。用于记录地震活动和捕捉地震异常信息的各类地震观测仪器和设备,需要在能够准确地

接收、记录到真实地震信息的环境下工作。保持符合观测要求的观测环境长期稳定,为防震减灾救灾工

作和地球物理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观测数据,是地震观测的基本要求。

GB/T19531《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系列标准旨在规定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规范地

震台站选址,给出相关技术指标及其测试方法。GB/T19531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测震。目的在于为地震台站的选址和观测环境的保护提供技术依据及测试计算

方法。
———第2部分:电磁观测。目的在于为地震电磁台站的选址和观测环境的保护提供技术依据及测

试计算方法。
———第3部分:地壳形变观测。目的在于为地震地壳形变台站的选址和观测环境的保护提供技术

依据及测试计算方法。
———第4部分:地下流体观测。目的在于为地震地下流体台站的选址和观测环境的保护提供技术

依据及测试计算方法。

GB/T19531.1—2004《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 第1部分:测震》于2004年发布实施,已使用

20多年。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伴随而至的新型干扰源,如风电场,使地震台站观测环

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次修订通过野外观测和数据对比分析,获得了风电场距地震计安放位置的最小

距离指标;增加了地噪声水平随深度的衰减关系;在中国陆地背景地噪声区域划分表中增加了港澳台分

区,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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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

第1部分:测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震台站测震观测环境的技术指标、地震计安放位置与主要干扰源之间的最小距离

要求,并描述了相应的测试与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地震台站(地动速度观测)的选址和观测环境的保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8207(所有部分) 防震减灾术语

GB/T29716.1—2013 机械振动与冲击 信号处理 第1部分:引论

3 术语和定义

GB/T18207(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噪声 groundnoise
由非地震源引起的地面振动。

3.2
地噪声水平 groundnoiselevel
地噪声(3.1)速度记录的功率谱密度在1Hz~20Hz频带范围内的均方根值。

3.3
背景地噪声 backgroundgroundnoise
区域范围的平均地噪声(3.1)。

3.4
环境地噪声 environmentgroundnoise
具体地点的背景地噪声(3.3)和其他干扰地噪声的总和。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Enl ———环境地噪声水平,单位为米每秒(m/s)。

Enl,dB———用分贝表示的环境地噪声水平,单位为分贝(dB)。

Pv ———地面运动速度功率谱密度,单位为二次方米每二次方秒赫兹[(m/s)2/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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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地噪声水平

5.1 环境地噪声水平计算

应使用速度型地震计观测并记录地噪声。应按附录A的规定计算环境地噪声水平Enl。

5.2 环境地噪声水平等级划分

环境地噪声水平等级应分为下列6级:

a) Ⅰ级环境地噪声水平:Enl<3.16×10-8m/s;

b) Ⅱ级环境地噪声水平:3.16×10-8m/s≤Enl<1.00×10-7m/s;

c) Ⅲ级环境地噪声水平:1.00×10-7m/s≤Enl<3.16×10-7m/s;

d) Ⅳ级环境地噪声水平:3.16×10-7m/s≤Enl<1.00×10-6m/s;

e) Ⅴ级环境地噪声水平:1.00×10-6m/s≤Enl<3.16×10-6m/s;

f) Ⅵ级环境地噪声水平:Enl≥3.16×10-6m/s。
上述环境地噪声水平等级用分贝数表示为:

a) Ⅰ级环境地噪声水平:Enl,dB<-150dB;

b) Ⅱ级环境地噪声水平:-150dB≤Enl,dB<-140dB;

c) Ⅲ级环境地噪声水平:-140dB≤Enl,dB<-130dB;

d) Ⅳ级环境地噪声水平:-130dB≤Enl,dB<-120dB;

e) Ⅴ级环境地噪声水平:-120dB≤Enl,dB<-110dB;

f) Ⅵ级环境地噪声水平:Enl,dB≥-110dB。

5.3 具体台站背景地噪声的区域确定

根据中国陆地背景地噪声水平的空间分布,将中国陆地背景地噪声区域划分为A、B、C、D、E五类,具
体台站的背景地噪声应根据附录B的规定来确定。

5.4 各类台站观测环境地噪声水平要求

5.4.1 短周期地震计台站

安放短周期地震计的台站,环境地噪声水平在各类地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A类地区:不大于Ⅱ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b) B类地区:不大于Ⅲ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c) C类地区:不大于Ⅲ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d) D类地区:不大于Ⅳ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e) E类地区:不大于Ⅴ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5.4.2 宽频带地震计台站

安放宽频带地震计的台站,环境地噪声水平在各类地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A类地区:不大于Ⅱ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b) B类地区:不大于Ⅱ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c) C类地区:不大于Ⅲ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d) D类地区:不大于Ⅲ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e) E类地区:不大于Ⅳ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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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井下地震计台站

地震计安放位置的环境地噪声水平,应符合相应背景地噪声分区的该类型地震计的观测环境地噪

声水平的要求。

5.4.4 多地震计同址观测台站

同时具有两种及以上地震计的台站,环境地噪声水平应符合台站所具有的全部地震计的最优环境

地噪声水平要求。

6 地震计安放位置与主要干扰源之间的最小距离

6.1 地震计安放位置与主要干扰源之间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地震计安放位置与主要干扰源之间的最小距离

干扰源

Ⅱ级环境地噪声台站

最小距离/km

其他级别环境地噪声台站

最小距离比例系数

硬土和砂砾土 基岩 Ⅰ Ⅲ Ⅳ Ⅴ

大型水库、湖泊a 10.00 15.00 3.00 0.10 0.04 0.02

大型输油输气管道 10.00 10.00 2.00 0.60 0.40 0.20

风电场 5.00 5.00 2.00 0.80 0.60 0.40

飞机场 3.00 5.00 2.00 0.80 0.60 0.40

采石场、矿山 2.50 3.00 2.00 0.80 0.60 0.40

重型机械厂b、岩石破碎机、火力发电站、水泥厂 2.50 3.00 2.00 0.80 0.60 0.40

大河流、江、瀑布 2.50 3.00 4.00 0.60 0.40 0.20

Ⅲ级以上(含Ⅲ级)铁路 2.00 2.50 2.00 0.80 0.60 0.40

四级以上(含四级)公路 1.30 1.70 2.00 0.80 0.60 0.40

一般工厂c、较大村落、旅游景点 0.40 0.40 2.00 0.80 0.60 0.40

14层以上(含14层)的高大建筑物 0.20 0.20 2.00 0.50 0.30 0.10

6层以下(含6层)的低建筑物、高大树木 0.03 0.04 2.00 0.80 0.60 0.40

高围栏、低树木、高灌木 0.02 0.03 2.00 0.80 0.60 0.40

 年客货运量大于Ⅲ级客货运量(见TB10098—2017)的铁路距地震计安放位置均需满足表中最小距离的规定。

 年平均日交通量达到或超过四级公路标准(见JTGB01—2014),公路距地震计安放位置均需满足表中最小距离的

规定。

 地震台站与7层~13层建筑物的最小距离根据地震台站与6层和14层建筑物的最小距离按层数内插求得。

 特殊行业(轨道交通、水库、煤矿、管道等)设置自用地震现场采集设备时,地震计安放位置与干扰源之间的最小距

离,按照该行业标准或通过专项测试评估确定

  a 库容量大于或等于1×1010m3 的水库、湖泊。
b 有大型机械、往复运动机械的工厂。
c 不产生明显振动感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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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Ⅰ级、Ⅲ级、Ⅳ级、Ⅴ级环境地噪声水平台站与主要干扰源之间最小距离等于Ⅱ级环境地噪声水平

台站与干扰源之间最小距离与该级台站最小距离比例系数的乘积。

6.3 对于表1中未列出的干扰源或台址为特殊地质特征时,宜采用与计划安装的地震计类型相同的设

备,在不同距离开展环境地噪声水平实际测试,评估地震计安放位置与干扰源之间的最小距离。

7 地噪声水平随深度的衰减关系

如果地面地震计安放位置不满足表1的要求,并且无法避让该干扰源时,可采用井下安装方式。地

噪声水平随深度的衰减关系见表2。该表为典型的沉积平原地质背景下,平均地噪声水平随深度变化

的关系。注意表2不适用于附录B中的E类地区。

表2 地噪声水平随深度的衰减关系

井深

m

平均地噪声水平随深度增加而减少的分贝值

dB

10 5.1

20 9.5

30 12.1

50 15.3

70 17.4

100 19.6

130 21.3

200 24.0

300 26.6

500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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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环境地噪声水平计算

A.1 基本要求

A.1.1 应使用速度型地震计在已建或拟建台基位置进行地噪声观测,计算Enl。

A.1.2 地噪声表征应符合GB/T29716.1—2013规定的自功率谱密度函数表示方法。

A.2 观测设备

观测设备应满足以下条件:

a) 频带:在1Hz~20Hz频带响应平坦的速度型地震计;

b) 自噪声:小于1×10-8m/s;

c) 采样率:大于或等于100Hz。

A.3 观测方法

将地震计固定于已建或拟建台基位置,连续采集不少于48h的有效数据。

A.4 测试结果的处理与分析

对有效观测数据,剔除其中包含地震事件、近场突发震动事件(例如爆破)的数据段,应按照

GB/T29716.1—2013的规定计算各小时的功率谱密度PSD,在1Hz~20Hz频带范围内,按公式(A.1)

由功率谱密度PSD计算功率谱密度均方根值Rms。

Rms= 2·BRW·∑
m

0
(PSD·fc) …………………………(A.1)

  式中:

Rms ———功率谱密度均方根值,单位为米每秒(m/s);

BRW———相对带宽;

m ———1Hz~20Hz频带范围内的中心频点个数;

PSD ———功率谱密度,单位为二次方米每二次方秒赫兹[(m/s)2/Hz];

fc ———分度倍频程中心频率,单位为赫兹(Hz)。

相对宽带BRW按公式(A.2)计算。

BRW =(fu-fl)/fc …………………………(A.2)

  式中:

fu———分度倍频程上限频率,单位为赫兹(Hz);

fl ———分度倍频程下限频率,单位为赫兹(Hz)。

fc、fl和fu 分别按公式(A.3)、公式(A.4)和公式(A.5)计算。

fc=f0×2
n
N …………………………(A.3)

fl=fc×2
-1
2N …………………………(A.4)

fu=fc×2
1
2N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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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f0———起始频率,单位为赫兹(Hz),f0=1Hz;

n ———频带的位置索引,为整数(可正可负,n=0,±1,±2,...);

N ———倍频程分割数。

计算得到的3个通道Rms平均值即为环境地噪声水平En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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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中国陆地背景地噪声区域划分

  表B.1规定了中国陆地背景地噪声区域划分和地理位置。

表B.1 中国陆地背景地噪声区域划分表

区域分类 地理位置

A类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西部、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B类地区
山西省、吉林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

甘肃省东部

C类地区
北京市、重庆市中不属于“市辖区”的区域、安徽省;天津市中不属于“市辖区”的区域、河北省、辽宁省、

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等的距海岸线100km以远地区

D类地区

所有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上海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部区域);天津市中不

属于“市辖区”的区域、河北省、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

省、台湾省等的沿海地区(距海岸线10km~100km范围以内)

E类地区 海岛、港湾、距海岸线小于10km的沿海地区

  注:当任何一个地点同时满足多个类别的条件时,将其归入优先级最高的类别。优先级顺序为:E类>D类>C类

>B类>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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